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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互联网背景下的财富革命研究”（项目号：１３ＣＺＸ００９）的阶段性成果。

再论马克思的“价值定义”与马克思主义
价值哲学之重建

＊

鲁品越

［关键词］　使用价值；自然价值；社会价值
［摘　要］　我国现行价值哲学中的价值概念，以马克思著作中出现的“外部客观世界的事物
（客体）对于人（主体）的需要满足与否（意义）的关系”为其理论依据，将价值理解为物对人的关
系，并且将《资本论》中的“价值”排除在“价值哲学”之外。这是对马克思的著作的曲解，我们
可以严格地证明：这句话的确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价值概念，而决非马克思本人的价值概念。物
对人的使用价值是“自然价值”，其为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对象。哲学与社会科学所研究的
价值是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它负载于物质之中而使物质社会化，由此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的价值纽带。而《资本论》的劳动价值概念是整个价值世界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作为人
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人伦价值（含伦理价值、法律价值、政治价值）、美学价值，社会历史实践过程
就是价值世界的生产过程。
［作者简介］　鲁品越，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人类不但生活在由实践生成的事实世界中，
同时也生活在由人类主体赋予客体以意义而生成

的价值世界之中。因此价值哲学理应是唯物史观
的重要内容。而“价值”正是活生生地体现唯物史
观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的核心概念，因此《资本
论》的价值概念与价值理论，理应作为唯物史观重
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基础。
然而，事实情况与此相反。在当今中国流行

的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恰恰以西方经济
学的“效用价值”概念为基础，与马克思的作为社
会关系的“价值”相对立。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价
值哲学”是这样定义“价值”概念的：“哲学上的‘价
值’是解释外部客观世界对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

关系的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
需要的意义。……即外部客观世界的事物（客体）
对于人（主体）的需要满足与否（意义）的关系。当
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时，客体对于主体就有价
值，满 足 主 体 需 要 的 程 度 越 高，价 值 就 越
大。”［１］（Ｐ８１）按照这种观点，作为客体的“物”对作为
主体的“人”的关系（对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即哲
学上讲的“价值”，而这正是西方经济学中物品对
人的效用价值。于是，自称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哲
学”以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为基础，必须声明
其要与《资本论》中的“价值”概念划清界限。有人
干脆说得非常彻底：“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的价
值，不同于作为人类劳动凝结的商品的‘价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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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可以相当于商品的或物的‘使用价值’”。［２］这种
既自称“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却要把《资本论》的
价值概念完全排除在“哲学上的价值”之外的现
象，不能不说是一个怪现象。这种怪现象表明：现
在流行的“价值哲学”中的“价值”概念从根本上违
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念，不能冠以“马克思主
义价值哲学”。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价值哲学”，必须正本清源，以《资本论》的价值概
念为基础，由此衍生出真正的“价值”概念。

一、所谓的“马克思的价值定义”的真相

将《资本论》中的“价值”排除在“哲学上的价
值”之外，而将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作为“哲
学上的价值”，并且自称为“马克思主义价值哲
学”，这种奇谈怪论根据何在呢？原来是马克思在
《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句
话：“‘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
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３］（Ｐ４０６）这句话
被理解为马克思对“价值”一词的“定义”。因为
“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
生的”的“‘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必然是“使用
价值”，由此推导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就是
使用价值”，进而混同的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
值”。现行的全部价值哲学都建立在这个所谓的
“马克思的价值定义”基础之上。
但是，这句话是马克思给出的价值定义吗？

非也！郝晓光先生早在１９８６年就敏锐而深刻地
指出，这句话所表述的并非马克思本人的价值概
念，而是马克思所总结的瓦格纳的价值定义，因而
正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对象。［４］这一见解是对中
国价值哲学界的重要贡献。李德顺先生对郝晓光
的见解十分大度，称尽管对其观点未尽认同，“但
不能不承认，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不
懈钻研的执著精神和学术积累，已使他开辟出了
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理论天地。”［５］（Ｐ序言）但是
问题并未就此了结。对马克思这句话的性质至今
仍然具有不同理解：有人仍然坚持认为这句话就
是马克思自己所持的价值定义。［６］其最突出的表
现是现行的哲学教科书的价值哲学，将上面这句

话理解为马克思关于“一般价值”的经典定义，将
哲学上的“价值”理解为“外部客观世界对满足人
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这就导致了前面所
述的奇怪现象。现在的确到了应当了结这个马克
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所谓“公案”，而给予确定性
判断的时候了。从郝晓光的文章发表至今已有近

３０年，为什么仍然存在着对马克思的这句话的不
同理解？说到底是我们没有彻底弄清楚马克思这

篇文章，特别是这段话的真正含义。对此我们没
有必要拘泥于围绕这句话的争论过程及其细节，
而最需要做的工作是原原本本地、实事求是地搞
清楚马克思的这句话的原意到底是什么———是马
克思本人的价值定义，还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瓦格
纳的价值概念。我们将从几方面来进行考察：第
一是马克思这篇文章的总体主旨；第二是从马克
思对这句话的逻辑推导，梳理出马克思给这句话
所加的预设前提条件；第三是对马克思本人这句
话的评论。任何遵循理性的人们将会发现，这句
话千真万确地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瓦格纳的“一
般价值”概念，而决非马克思本人所主张的价值
概念。

１．马克思此文的主旨：批判将“价值”与“使
用价值”相混淆的“一般价值理论”。

１８７９年出版的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批评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其劳动价值
论。他的批评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无视马克思与
李嘉图之间的本质区别，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降格为纯粹经济学上的“生产费用理论”，认为“这
个理论（马克思的）与其说是一般价值理论，不如
说是来自李嘉图的费用理论。”［３］（Ｐ４００）第二步是站
在“一般价值理论”这个哲学的“制高点”上来否定
《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他的办法是断言这种价
值理论（指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引者注）不是
‘一般的’，因为它不符合瓦格纳先生关于‘一般价
值理论’的观点。”［３］（Ｐ４００）由此把马克思的价值理
论剔除出“一般价值理论”之外而加以否定。
马克思对于瓦格纳的上述“批评”是如何回应

的呢？他首先鲜明地指出自己的价值理论与李嘉

图的本质区别：“瓦格纳先生从‘资本论’和季别尔
的著作（如果他懂俄文的话）中应该看到我和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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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之间的差别。李嘉图实际上把劳动只是当做价
值量的尺度来考察，因而他看不见自己的价值理
论和货币的本质之间的任何联系。”［３］（Ｐ４００）这就是
说，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只是商品的成本，因而与
哲学上的“一般价值”没有关系。于是瓦格纳把马
克思的价值概念贬低为李嘉图的“费用理论”之
后，再用他的“一般价值”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
值论，而他的“一般价值”指的是“像德国教授们那
样传统地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淆在一起”而
得到的抽象概念。马克思对此做了下述回应：“如
果瓦格纳先生说，这‘不是一般价值理论’，那末从
他自己的观点来看，他是完全对的，因为他所说的
一般价值理论，是指在‘价值’这个词上卖弄聪明，
这就使他同样有可能像德国教授们那样传统地把

‘使用价值’和‘价值’混淆在一起，因为他们两者
都有‘价值’这一共同的词。”［３］（Ｐ４００）

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一旦按照瓦格纳
等“德国教授们”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淆在
一起”来得到“价值一般”的概念，那么他们就有充
分的理由把《资本论》的价值概念从“一般价值理
论”领域剔除，从而贬低为与价值无关的李嘉图式
的“生产费用”理论，这正是瓦格纳贬低与反对《资
本论》的价值理论的办法。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承
认瓦格纳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淆在一起”所
得到的“价值一般”概念，也就承认了瓦格纳对马
克思的批评是“完全对的”。由此可见，马克思绝
无可能承认这种“价值一般”的概念，因为这等于
承认瓦格纳对自己的批评完全正确，自己的价值
理论完全错误。
因此，从这篇文章的总体逻辑上看，这种将

“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的“一般价值”概念，本
来正是瓦格纳反对马克思而秉持的“一般价值定
义”，决无可能是马克思的“一般价值”的定义。如
果把它理解为马克思的“一般价值理论”，意味着
马克思专门写此文，用自己的“一般价值理论”来
反对自己的《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这岂非咄咄
怪事！

２．所谓“价值一般定义”的前提条件：两个
“如果”。
正因为瓦格纳要用他所说的“一般价值”来否

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所以马克思考察了瓦格
纳的“一般价值”概念是如何形成的，于是就有了
下面的一段话，其中包含那句被许多人奉为“马克
思对价值的定义”的话。让我们原原本本看这段
话是怎么说的：“如果说，人们不仅在实践中把这
类物当做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而且在观念上和
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满足’自己需要的物，从而
也是‘满足’自己本身的物……如果说，‘按照德语
的用法’这就是指物被‘赋予价值’，那就证明：‘价
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
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３］（Ｐ４０６）

必须注意：这段话是假设条件复句，即要得到
这个“一般价值”的定义，需要两条假设的前提条
件：这就是文中的“两个如果”。一旦文中的“两个
如果”都满足，于是就会得到这种“普遍的价值”的
概念。而那些将这句话理解为马克思本人的价值
定义的文章，［６］其根本缺陷正在于没有看到：作为
这个“普遍的价值”概念的前提条件的“两个如果”
本身根本不能成立，它们正是马克思的批判对象。
下面让我们对此作实事求是的仔细分析。
第一个“如果”是：“如果说，人们不仅在实践

中把这类物当做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而且在观
念上和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满足’自己需要的
物，从而也是‘满足’自己本身的物”。这实质上就
是把物质资料对人的社会性的“实践关系”曲解为
单纯认识论上的“理论关系”。马克思在此文中指
出，“但是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
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
理论的关系”。这种理论关系，正是“人的自然愿
望，是要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内部和外部的财物对
他的需要的关系。”［３］（Ｐ４０５）也就是“抽象的人”与外
部世界之间的单纯的直观的认识论关系，也即把
客体作为直观对象的认识论关系：在观念上和在
语言上认识到客体是满足自己需要的物。然而事
实是：人与对象并非仅仅是这种“理论的关系”，更
是社会性的“实践的关系”。马克思在此文中清楚
地指出，“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
理论关系中’”，［３］（Ｐ４０５）而是处在“实践的关系”中。
因此人不仅是对自然物具有需要的人，而且是一
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作为客体的“外界物”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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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地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
系的纽带。马克思在此文中强调这种“实践的关
系”是由物质生产实践所生成的关系：“因为他们
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占有这些物的过程中，经常相
互之间和同这些物之间保持着劳动的联系，并且
也很快必须为了这些物而同其他的人进行斗

争。”［３］（Ｐ４０５）因此这种“实践的关系”就是通过劳动
形成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
的统一体。如果阉割这种真实的“实践的关系”，
将其片面地曲解为直观认识论的“理论的关系”
（孤立的人对客体的生理心理需要），就撇开了人
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进而撇开了在这个劳动
过程中所产生的、赋予劳动产品之中的社会联系。
由此可见，要得到这里的“价值一般”的概念，其前
提条件是对现实的“实践的关系”的阉割，仅仅将
其理解为人与对象的“理论的关系”。由这个前提
条件所得到的结论———价值一般的定义，当然是
马克思一贯反对的错误观念。
第二个“如果”是：“如果说，‘按照德语的用

法’这就是指物被‘赋予价值’”。这就是说，如果
把这种观念和语言上的“满足”，“按照德语的用
法”叫做“赋予价值”，于是将“使用价值”与“价值”
相混淆，那就证明了上述“普遍的价值”概念。这
是“按照德语的用法”所产生的对“价值”一词的曲
解，而不是普遍的价值本身。
什么是“按照德语的用法”？原来在德语中，

“使用价值”用 “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ｒｔ”表述，由 Ｇｅ－
ｂｒａｕｃｈｓ（使用）和 Ｗｅｒｔ（价值）两个词合成。而
“交换价值”用“Ｔａｕｓｃｈｗｅｒｔ”表述，由Ｔａｕｓｃｈ（交
换）和 Ｗｅｒｔ（价值）两个词合成，这两个词都含有
共同的 Ｗｅｒｔ（价值）一词。这种用法与中文正好
相应。马克思认为这种构词方式非常容易产生将
“使用价值”与“价值”相混淆：似乎在这两种价值
背后有一种“价值一般”（Ｗｅｒｔ），因而至少使用价
值是“价值一般”的特殊形式。为了消除“按照德
语的用法”容易产生的这种混淆与误解，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１卷的开头，就在“使用价值”条目下
特别提出了一个注释：“在１７世纪，我们还常常看
到英国著作家用‘ｗｏｒｔｈ’表示使用价值，用‘ｖａｌ－
ｕｅ’表示交换价值；这完全符合英语的精神，英语

喜欢用日尔曼语源的词表示直接的东西，用罗曼
语源的词表示被反映的东西”。［７］（Ｐ４８）由此可以消
除这种语言上容易产生的混淆与误解。因此，马
克思认为应当不受德语构词上的这种影响，通过
人与外部世界的“实践的（劳动的）关系”，将“使用
价值”与“价值”（其在交换中表现为“交换价值”）
区别开来，作为同一商品的二重性来理解。
而瓦格纳则在利用“德语的用法”的同时，加上

自己的一套语言游戏，从而将上述“‘价值’这个普
遍的概念”直接等于“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瓦
格纳把通常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叫做‘价值一
般’或‘价值概念’”。［３］（Ｐ４１１）“他采取的办法是，把政
治经济学中俗语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按照德
语的用法’改称为‘价值’。而一经用这种办法找到
‘价值’一般后，又利用它从‘价值一般’中得出‘使
用价值’。做到这一点，只要在‘价值’这个词的前
面重新加上原先被省略的‘使用’这个词就行
了。”［３］（Ｐ４０６－４０７）这就是：先将使用价值（Ｇｅｂｒａｕｃｈ－
ｓｗｅｒｔ）中“使用”（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这个词头去掉以得
到 Ｗｒｅｔ这个“价值一般”概念，然后再把这个词
头（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加上。于是 “使用价值”（Ｇｅ－
ｂｒａｕｃｈｓｗｅｒｔ）和“价值”（Ｗｅｒｔ）合并为一个概念，
最后导致“‘只有一种价值’，即使用价值。”［３］（Ｐ４１１）

而瓦格纳进行这种语言游戏的关键，是通过
“财物”这个环节：即“给一定的外界物打上‘财物’
的印记同样可以叫做：‘赋予’这些物以‘价值’；瓦
格纳正是用这种办法得出 ‘价值概念一般’
的”。［３］（Ｐ４０９）这样得到‘价值概念一般’必然与使用
价值和“财物”相混淆。由此形成的当然是瓦格纳
的“价值概念一般”，而绝无可能是马克思的“价值
概念一般”。马克思所主张的真正的给财物“赋予
价值”的过程，绝对不是把外界物认定为“财物”的
“理论的关系”的过程，而是物质生产实践过程：即
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劳动）把人的生命凝结在产品
中，从而赋予劳动产品以价值，其成为人与人的社
会关系的纽带。
因此，以上述两个“如果”作为假设前提下，

“那就证明：‘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
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而一旦
满足了这两个前提条件，我们就坠入到瓦格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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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陷阱中了，将“使用价值”被理解为“一般价
值”的定义，由此证明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错误的
概念。马克思对此写道：“这个蠢汉在耍了这些把
戏以后还洋洋得意地继续说道：……从人的需要
和经济本性出发，去了解财物概念，并把价值概念
合并到财物概念中，争论得那么多的、而且为许多
往往不过是虚假的深刻研究弄模糊了的价值概

念，就很容易［ｉｎｄｅｅｄ（的确）］弄明白（不如说）弄
糊涂”。［３］（Ｐ４１０－４１１）

所以，我们由此清清楚楚地看出：马克思在这
里所提出的“价值定义”，是马克思根据瓦格纳的
理论立场所导出的“价值定义”，与瓦格纳的思想
完全一致。瓦格纳得到这种“价值一般”概念的目
的，是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它怎么可
能是“马克思的价值定义”呢？我们的一些哲学家
把这句话视为马克思关于普遍价值的定义，其错
在忽视了这个定义的前提条件，忽视了这种前提
条件本身的错误。

二、“一般价值定义”的社会心理
根源与哲学根源　　　

　　在假设两个“如果”的前提条件下，得到了瓦
格纳用以反对劳动价值论的“普遍价值定义”之
后，马克思立刻对该定义的价值进行了更加深入
的批判，进而揭示了产生这种错误定义的社会心
理根源与哲学根源。
其一是社会心理方面的的根源。马克思说：

“这个德国人的全部蠢话的唯一的明显根据是，价
值［Ｗｅｒｔ］或值［Ｗüｒｄｅ］这两个词最初用于有用
物本身，这种有用物在它们成为商品以前早就存
在，甚至作为‘劳动产品’而存在。但是这同商品
‘价值’的科学定义毫无共同之点。”“这一情况之
所以模糊起来，是由于现代高地德意志语中，

Ｗｅｒｔ这个词的没有限制的（错误的）的词尾变化
方式成了通常现象；……但是，所有这一切同‘价

值’这个经济范畴毫无共同之点”。［３］（Ｐ４１６、４１７）瓦格
纳将在日常生活德语的“价值”一词与严格的科学
的用语的“价值”相混淆，由此反对马克思的价值
概念，是其错误观念得以产生和传播的社会文化
基础。我们中文语境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
些把马克思所批判的瓦格纳的价值概念当作马克

思本人的价值概念的严重错误观念，长期难以得
到纠正，也是由于这种语言上的基础。这种语言
习惯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解与传播的严重

障碍。
正是在这种语言习惯的基础上，瓦格纳将对

外界物品标记为“财物”的行为当做“把它改称为
‘赋予价值’”的行为，于是导致二者的混淆。而马
克思则指出，这并不能把“财物”变成“价值”①。
而人们之所以把会产生如此概念混淆，源于人们
把“财物”当作“价值”来估价的“自然愿望”。他
说：“‘人’具有把财物当做‘价值’来‘估价’的‘自
然愿望’，这样也就使瓦格纳先生有可能履行诺
言，得出‘价值概念一般’”。［３］（Ｐ４０７）正是人们的这
种对财物进行估价的“自然愿望”，导致瓦格纳“给
一定的外界物打上‘财物’的印记同样可以叫做：
‘赋予’这些物以‘价值’；瓦格纳正是用这种办法
得出‘价值概念一般’的。”［３］（Ｐ４０９）然而，正如马克
思所指出，“他赋予物以‘财物’的属性，但是这一
行为的内容并不因为瓦格纳先生把它改称为‘赋
予价值’而有丝毫的改变。”［３］（Ｐ４０７）马克思由此道
出了那种将“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的观念，能够
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心理基础：语言习惯上的
基础，根据使用价值进行估价的“自然愿望”，以及
基于直观唯物主义影响而形成的只看到事物表面

的“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相符合的观念。应当
指出，这些分析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它们正是对劳动价值论理解与传播的巨大障碍。
其二是直观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影响，这导致

瓦格纳用所谓“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推论出

① 参见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第４０７页，人民出版
社，１９７２年。马克思原话是：“如果人把物当做‘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来对待，那末他就把它们当做‘财物’来对待，———

瓦格纳这样证明。他赋予物以‘财物’的属性，但是这一行为的内容并不因为瓦格纳先生把它改称为‘赋予价值’而有丝
毫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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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一般”。马克思引用瓦格纳的话说：“主观价
值或广义的财物价值＝财物因……其有用性……
而被赋予的意义……这不是物本身的属性，虽然
也以物的有用性作为客观前提”，由此论证“主观
价值”就是根据物的有用性赋予物以价值。另一
方面，“在客观的意义上，‘价值’、‘各种价值’指的
也是具有价值的财物”。［３］（Ｐ４１１）因此，客观价值指
的是物的有用性。瓦格纳由此似乎从“主观价值”
与“客观价值”的一致性“论证了”价值与使用价值
（有用性）是同一概念，导致二者的混淆。马克思
对这种“推论”造成的混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斥
之为“胡说”。马克思是这样讲的：“瓦格纳在把通
常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叫做‘价值一般’或‘价
值概念’以后，当然不会忘记，‘用这种办法（这样！
这样！）推论出来的（！）的价值’，就是‘使用价值’。
他起先把‘使用价值’叫做‘价值概念’一般或‘价
值一般’，接着发现他只是就‘使用价值’胡说了一
通，从而‘推论出了’使用价值，因为对他说来胡说
与推论‘实质上’是同一的思维作用”。马克思最
后总结式地指出，瓦格纳的 “这一切都是胡
说”。［３］（Ｐ４１１、４１２）而这种“胡说”之所以会发生，是由
于人们潜移默化地受到直观唯物主义思维习惯影

响，只看到物本身对人的作用，只看到物对人的客
观有用性（客观价值），以及人对物的客观有用性
的认识（主观价值），因而看不到它所负载的人与
人的关系的力量。只有唯物史观才有可能透过物
对人的有用性，看到这个有用性背后所掩藏的人
与人的社会关系，一般人是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这
种深刻的认识的。这正是瓦格纳的“一般价值概
念”的哲学根源之所在。
从上述对《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的实事求是、逻辑严密的分析与论证中，我们
可以得到下述确切无疑的结论：把作为物对人的
关系的使用价值作为价值哲学的“一般价值”，是
马克思所反对和批判的瓦格纳的“一般价值定
义”、瓦格纳们所奉行的价值哲学。这种价值哲学
将作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价值（例如《资本论》
中的价值）排除在“哲学上的价值”概念之外。这
种价值哲学的根本错误在于：虽然使用价值是客
观存在的事实，但只是一种“自然价值”。如果将

其作为普遍的“一般价值”，那就抹煞了人与人之
间真正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将社会关系理解为物
对人的自然关系，违背了社会关系存在的基本现
实。用这种违背现实的价值哲学分析人类社会，
就会把社会理解为原子式个人的集合体，陷入到
以个人主义的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唯心史观。其
在经济学上则陷入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的庸俗
经济学，而在历史观上则会陷入以天赋人权为基
础的社会契约论。

三、以“实践二重性”为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　

　　列宁深刻地指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
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
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８］（Ｐ３１２）这句话
说出了整个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说的根本区别之

所在。如果说，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哲学以西方
经济学的“效用价值”（物对人的有用性）为基础，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所当然地要以马克思本
人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的“劳动二重性”思想为
基础，因为正是“劳动二重性”使马克思看到了物
对人的价值、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而将经济领域的“劳动二重性”思想推广到
整个社会，可以很自然地得到“实践二重性”思想：
人们进行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一方面是人与人
的社会关系上的实践活动，生产出现实的各个层
面上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
系、意识形态关系、文化关系等等；另一方面，这些
各个层面的社会关系的实现又必须通过具体的自

然物质过程来进行，从而又是一种自然物质过程，
并将生产出自然物质结果———政治实践、军事实
践、意识形态上的实践活动（宣传等等），莫不如
此。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哲学正是建立在“实践二
重性”基础上。
现在，我们简单地概述一下这种以“实践二重

性”为基础的价值哲学有哪些最主要的概念与思想。

１．价值的二重性：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
由于实践的二重性，导致了以人为中心的价

值的二重性，即任何现实的事物对人而言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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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价值：一是作为物对人的关系的“自然价值”，
也即物质本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效用价值乃是
这种使用价值的心理表现；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
系的“社会价值”，其负载于物上，使物成为人与人
的社会关系的纽带，从而形成物质化的社会关系。
这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然而在社会实践中的相互
统一，构成现实的整体。这才是真正的“一般意
义”上的价值，因为它包容、涵盖了形形色色的各
种价值。现行教科书的价值概念并没有完全错
误，只是需要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加以扩大，使之
成为由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对立统一过程构

成的实体。这种以实践二重性为基础的普遍意义
上的“价值”概念可以权且作如下定义：价值是以
物对人的自然价值为载体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具有正向意义的社会关系是正价值，具有负向意
义的社会关系是负价值。在这里，作为物对人的
意义的自然价值是价值的外在形式，而作为人与
人的社会关系的“社会价值”是价值的内在本质。
以实践的二重性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

学，正是上述价值的哲学，它是作为人和人的关系
的“社会价值”与作为物对人的关系的“自然价值”
的辩证统一；社会价值是价值本体，它以物的使用
价值为载体，从而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通过物对
人的自然物质过程来实现，由此社会关系过程受
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制约，进而产生了人们在
社会关系上的主体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之间

的辩证统一，产生了历史的规律。这种价值哲学
以《资本论》中所确立的劳动价值概念为基础，将其
推广到人与人之间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而形成

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价值世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
关系是多层面的，这些多层面的社会关系体现在物
中，以物质为载体，从而形成了多层面的价值体系。

２．社会价值体系的多层面结构。
由于人类实践是多层面的，因此由实践二重

性所产生的价值，也通过多层次的实践展示出来，

从而形成了社会价值体系的多层面结构。从社会
组织层次来分，可以分为个人层次、社会层次和国
家层次，乃至国际层次的价值。对此我们需要专
门的讨论，在此从略。而从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
层面来分，可分为经济关系、人伦关系、美学和文
化关系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社会经济关系及其价值。最基本
的社会关系价值是社会经济层面的劳动价值，这
是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每个人在为他人创造产
品和服务的社会劳动中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化的

生命，它用抽象劳动时间来量度，结成了市场经济
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马
克思称其为客观存在的“价值实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简称为“价值”。“价值实体”的概念出现
在《资本论》第１卷的第１章第１节的标题中，可
见此概念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性概

念。马克思说：“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
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
状态中，在对象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７］（Ｐ６５）而
这种物化的劳动即是“价值实体”。它虽然看不
见、摸不着，“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
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７］（Ｐ６１）但并不是一
种神秘主义的存在物，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
社会关系力量。“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么颠来倒
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它作为客观的社会关系力量，只是以该
商品本身的有形构造为载体，通过这一载体而活
生生地存在于商品所处的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

中，并且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客观力量支配
着人们的经济行为，生成了形形色色的社会经济
现象。价值的客观性“纯粹是社会的”，“只能在商
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
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
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①。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６１页，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原译文中“价值的对象性”，我认为应当译
为“价值的客观性”。此段的英文译文是：“……ｈｕｍａｎ　ｌａｂｏｕｒ，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ｂｊｅｓ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ｓ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ｐｕｒｅｌｙ
ｓｏｃｉａｌ．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ｉｔ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ｓｅｌｆ－ｅｖｉｄｅａｎｔ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Ｂｅｎ　Ｆｏｗｋｅｓ，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０．ｐｐ．１３８－１３９）这里的“ｏｂｊｅｓ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是“客
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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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劳动价值为基础构成的市场经济关系是现

代社会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在它之上，产生了
人们之间其他层面的各种社会关系。各个层面的
人与人的关系负载于物质之中，形成了人们生活
于其中的以下各个层面的价值世界。
第二层面是人伦关系价值。这是关于人的社

会地位与交往行为的价值。它又可以分为伦理
（宗教）、法律和政治三个方面的关系及其价值。
所有这些关系及其价值都建立在社会经济关系基

础之上。
伦理关系是人伦关系的观念基础。社会是由

个人组成的，而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产生了
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处地位，这种地位决定了每个
人与他人、社会、国家的关系等等。由此决定了他
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了对他的行为的要求与期待。
于是产生了各种社会地位及其交往行为的价值观

念，即道德伦理价值。例如，中国古代的忠孝悌
义，古代与中世纪的等级制观念，近代西方的“自
由、平等、博爱”，革命时期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
念，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等。
伦理关系是围绕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责任和

义务等所产生的基本价值观念，它要求每个人自
觉地按照这种基本价值观念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强制性关系，即
法律关系与政治关系。习近平指出，“法律是成文
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
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９］这种法律
关系产生了人们对行为的合法性等相关的价值判

断，由此产生了关于法律关系的价值。而社会组
织中一旦出现了通过政令实现的权力，便产生了
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即围绕政治权力的产生、
运行、监督等等产生的关系，于是也就产生了人们
对政治交往行为的价值观念。
从总体上说，伦理关系、法律关系与政治关系

可以概括为人伦关系，这是直接建立在经济关系
基础上的社会关系。人们在这些关系上所追求的
存在价值，对这些关系中人的行为的是非曲直的
评判标准，构成“人伦关系价值”，这是以人的社会
地位及其交往行为方式的评价为中心的价值。

第三层面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往关系及其

审美价值。审美与“美学”（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也可译为
“审美学”）是个非常复杂的哲学问题，我们这里不
作深究，仅仅讨论它所关涉的社会关系。对社会
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人与人除了物质生活上的
经济关系、人伦关系，还有情感交流关系，即每个
人总想通过某种感性符号（声音、图像、动作等等）
来表达自己的复杂情感，以此引起他人的共鸣；同
样，每个人都在接受他人发出的感性符号时，总会
发生内心的某种情感冲动。由此形成了人与人之
间的情感交流关系，通过感性符号来勾通人与人的
精神情感世界。这种情感交流关系也是人与人之
间的基本的交往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人们
对美感的追求，产生了通过对美感的共鸣而实现情
感交流的追求，由此产生审美价值。
上述三个层面的价值———经济关系价值、人

伦关系价值、情感关系价值（审美价值）构成了作
为社会关系价值的主要内容。而这些价值既然是
社会关系价值，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媒介物来
实现，这个媒介物，正是社会化的物质———人类实
践活动中的物质世界。各种社会关系价值，通过
物质载体及其遵循的客观规律，从而形成了人与
人之间的活生生的社会关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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